惠阳区新圩镇中心卫生院养老服务收费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

[bookmark: _GoBack]根据《关于进一步推进医养结合发展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卫老龄发〔2022〕25号）、《广东省定价目录（2022年版）》（粤府办〔2022〕5号）等文件有关规定，综合考虑服务成本、供求关系、群众承受能力等因素，拟定《惠阳区新圩镇中心卫生院养老服务收费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。
一、制定价格的依据和权限
（一）政策依据。《广东省定价目录（2022年版）》（粤府办〔2022〕5号）、《关于进一步推进医养结合发展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卫老龄发〔2022〕25号）。
（二）定价权限。根据《广东省定价目录（2022年版）》（粤府办〔2022〕5号）第8项规定“省内各级政府投资并运营（公建公营）的养老机构服务收费（仅限护理费、床位费），授权定价部门为市、县人民政府”、《关于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的实施细则（2024年修订）的通知》（粤发改规〔2024〕3号）、《关于进一步推进医养结合发展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卫老龄发〔2022〕25号）中“四、完善支持政策　第（七）条完善价格政策　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开展养老服务，收入单独核算或单列备查账管理，收费标准要综合考虑服务成本、供求关系、群众承受能力等因素”等规定。
二、拟制定收费标准
	收费
单位
	收费项目
	类型
	申请标准　（元/床/月）
	月运营成本测算
（元/床/月）
	拟制定
收费标准
（元/床/月）
	备注

	惠阳区新圩镇中心卫生院
	床位费
	双人间
	1290
	720.30
	720
	

	
	
	三人间
	1080
	685.80
	680
	

	
	护理费
	自理
	900
	660
	660
	

	
	
	半失能
	1500
	1200
	1200
	

	
	
	失能
	3000
	2100
	2100
	


三、实施时间
自印发之日起执行，试行期两年。期间，国家、省和市对养老服务收费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惠州市惠阳区发展和改革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2025年1月1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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